
( 1 )  OJ  L  70，2005  年  3  月  16  日，第  14  頁。  1.

已採納此項規定：

（與歐洲經濟區相關的文字）

歐盟委員會

（ 2 ）2018年1月17日歐盟委員會第2018/62號條例，取代了《歐洲共同體條例》第396/2005號附件一。
議會和理事會（OJ  L  18，2018  年  1  月  23  日，第  1  頁）。

（ 3 ）2018  年  7  月  25  日委員會條例（EU）2018/1049，取代歐洲議會和理事會條例（EC）第  396/2005  號附件  I（OJ  L  189，2018  年  7  月  26  日，第  9  頁）。

（3）由於在通過（歐盟）2018/62  號條例時，尚無殘留試驗資料來確認該分類是否合適，因此委員會條例（歐盟）設立了過渡期。

鑑於《歐洲聯盟運作條約》，

（3）自  2025  年  1  月  1  日起，最大殘留限量適用於蘿蔔葉。

L  356/30

2018/1049  ( 3 )。為了使成員國能夠產生此類數據，引入了與商品「蘿蔔葉」相關的腳註，豁免該商品適用「羽衣甘藍」的最大殘留限量，
直至  2021  年  12  月  31  日。

歐盟委員會條例  (EU)  2021/1771

（6）本條例所規定的措施符合常設委員會的意見

第二條

（2）歐盟委員會第2018/62號條例（ 2 ）除其他事項外，在附件一B部分引入了“蘿蔔葉”商品，並將其與附件一A部分中的“羽衣甘藍”商品聯繫起來。因
此，羽衣甘藍的最大殘留限量也適用於蘿蔔葉。

指令  91/414/EEC  ( 1 )，特別是其中的第  4  條，

鑑於歐洲議會和理事會2005年2月23日第396/2005號條例

2021年8月10日

396/2005  號條例（EC）附件一  B  部分的註腳（3）替換為以下內容：

歐盟官方公報

修訂歐洲議會和理事會關於蘿蔔葉的第396/2005號條例附件一

2021年10月7日

（4）鑑於最近產生此類數據的成員國通知委員會，數據產生有所延遲，有關過渡期應再延長三年，以便完成試驗及其評估。

（1）根據（EC）第  396/2005  號條例的規定，適用該條例規定的農藥最大殘留限量（「MRL」）的植物和動物源產品列於該條例附件一中。

然而：

（5）因此，應相應地修改（EC）第  396/2005  號條例附件一中的相關腳註。

第一條

關於植物性和動物性食品和飼料中農藥殘留量的最大限量，並修訂理事會

植物、動物、食品和飼料

本條例自其在歐盟官方公報上公佈之日起第二十日生效。

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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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統

2021年8月10日 歐盟官方公報 L  356/31

委員會

2021年10月7日於布魯塞爾完成。

本條例對所有成員國均具有完全約束力，並直接適用。

烏蘇拉·馮德萊恩

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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